
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关于中国中冶申请与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

签署 《金融服务协议》等事项的意见

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
“
中国中冶

”
或

“
公司
”)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了 《关于中国

中冶申请与五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<金融服务协议>的

议案》、 《关于〈中国中冶对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

风险评估报告>的议案》、 《关于<中 国中冶与五矿集团财务

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)的议案》,作

为公司独立董事,我们审阅了相关议案资料,根据 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证监会 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

和 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,各位独立董事在仝面了解、充

分讨论的基础上,就与五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 《金融服

务协议》等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:

结合公司实际和经营管理需要,拟与五矿集团财务有限

责任公司 (以下简称
“五矿财务公司

”)签署金融服务协议 ,

协议有效期为三年。依据公司与五矿财务公司开展金融业务

关联交易预估总额情况,关联交易的⒛⒛乇024年度金额上

限 (含本数)和类别如下表所示 :



金额单位:人民币/万元

交易类别 2022年度 2023 +力乏 2024 年
`乏1.五矿财务公司向公司及所属成员单位

提供综合授信每日最高余额 (包括但不限

于贷款、票据承兑和贴现、担保、保函、

开立信用证等,含 已发生应计利息 )

3,000,000 3,000,000 3,000,000

2.公 司及所属成员单位在五矿财务公

司的每日存款余额 (含 已发生应计利息 )
1〕 200,000 1,200,000 1,200,000

3,五矿财务公司向公司及所属咸员单位

提供金融服务 (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咨询、

结算、网上银行、投资、信用证、委托贷

款、担保、票据承兑、保函等服务)收取
的代理费、手续费、咨询费或其他服务费

用总额

5,OOO 7,OOO 7,OOO

各位独立董事一致认为,五矿财务公司是经中国人民银

行批准设立的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的非银行

金融机构,上述与五矿财务公司签署 《金融服务协议》及项

下 2022年至⒛⒛年日常关联交易年度上限额度事项公平合

理,《 中国中冶对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评估报

告》客观公正,《 中国中冶与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

展金融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》充分可行,符合公司及公司股

东的整体「ll益 ,不影响公司独立性,不会构成对关联方的较

大依赖,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

因此,同 意 《关于中国中冶申请与五矿集团财务有限公

司签署<金融服务协议>的议案》、《关于〈中国中冶对五矿集

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>的议案》、《关于<中 国

中冶与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风险处

置预案>的议案》。

(以下无正文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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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±革签名 :

力      吴艹宁

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

2022年 3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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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土扌签名:

周纪昌      刘 力      吴艹宁

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

2022年 3月 29日


